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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5 年 4 月底，锡

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生态公园对面的广西科

丽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乌珠穆沁旗分公司将

垃圾渗滤液倾倒至华新

雅居小区后面的管网井

内，将垃圾（含医疗垃

圾）倾倒至 207 国道旁。

锡林郭

勒盟西

乌珠穆

沁旗

众身

边的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2025 年 4 月底，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生态公园对面的广西科丽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分公司将垃圾渗滤液倾倒至华新雅居小区后面的管网井内”

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广西科丽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分公司（以下简称科丽特

公司）主要负责西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环卫及该旗生活垃圾填埋场的运营管理工作，

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西乌珠穆沁旗生活垃圾填埋场。

西乌珠穆沁旗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该旗政府所在地东南约 7 公里，地势东南高、西

北低，面积约 5.9 万平方米，四周设置 0.8 米高混凝土隔墙及 8 米高的防飞散网。该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于2020年 7月6日经原西乌旗环境保护局

批复，于 2021 年 8 月建成投运，日处理能力为 25 吨，处理工艺为 DTRO 二级膜处理工艺。

经环评预测，该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日产生量为 13.29 吨。环评要求：“产生的渗滤液经

处理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规定的排放标准后，75%

运送至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剩余 25%回灌于垃圾填埋场

堆体降解处理，不外排”。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地冬季气温较低，该渗滤液处理站每年

4 月中旬至 11 月初正常启动运行，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其他时段渗滤液暂存于渗滤液调节池内。为提高渗滤液处置能力，2024 年

8 月旗住建局租赁 1 套渗滤液移动处理设备，处理工艺为 RO 三级膜处理工艺，日处理能

力 300 吨，已完全满足渗滤液处置需求，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2025 年 6 月 17 日，旗生态环境部门委托内蒙古奥博森环保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对垃圾渗滤液处置设施处理后出水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数据显示：氨氮

11.3mg/L（限值≤45mg/L）；总氮 14.8mg/L（限值≤70mg/L）；总磷 0.02mg/L（限值≤

8mg/L）；化学需氧量 75mg/L（限值≤500mg/L）；汞、镍、铅、镉、六价铬、铜、锌、

铬 8 项重金属均未检出，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 4

中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要求。

经现场调查并调阅历史气象数据，在 2024 年冬季至 2025 年春季，西乌珠穆沁旗地

区降雪量较大（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4 月累计降雪量 73.2 毫米），积留的降雪在今

年 3 月底天气转暖后消融，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顶部积雪融化后顺地形流入垃圾填埋场

西北角低洼处汇集。随着汇集量逐渐增加，该低洼处水位临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外围的隔

断墙的上平面，存在废水溢流的风险。为有效防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2025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科丽特公司安排车队 2 名司机驾驶吸污车将生活垃圾填埋场西北角汇集

的积水运至填埋场内中段的渗滤液汇集坑内，该汇集坑是对渗滤液处理装置产生的浓液

进行回灌过程中形成的。因雪水汇集西北角需要一定时间，吸污车抽取完此处废水后转

至旗内对厕所进行清污，每次作业最后一车的少部分废水跟车返回旗内，与随后抽取的

厕所粪污一同排入旗华新雅居小区附近的一处污水检查井内，通过市政管网进入城镇污

水处理厂。

经调阅旗污水处理厂 2025 年 3 月、5 月同期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口、出水口水质

部分属

实

进一步加

强执法监

管，健全

生活垃圾

填埋场管

理制度，

规范加强

日常运营

管理，严

防各类可

能影响生

态环境行

为，确保

设施达标

稳定运

行。

1.2025 年 6 月

16 日，旗生态环境

部门分别向旗住建

局和广西科丽特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西

乌旗分公司下达了

《关于加强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监督管理工作的告

知函》和《关于加强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运行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其

在日常监督管理、规

范渗滤液处置、完善

雨污分流系统及严

格台账管理等方面

做好监督管理及运

行工作。6 月 17 日

旗住建局指导该企

业在生活垃圾填埋

场安装完成4台360

度无死角摄像头，实

施 24 小时全方位无

盲区监控。同日，该

企业在生活垃圾填

埋场西北角低洼处

增设 1 台抽水泵，确

保一旦产生积水及

时排入渗滤液收集

池内，防止出现溢流

风险。

2.2025 年 6 月

16 日，西乌旗政府

召开专题会议，责成

旗生态环境、卫健部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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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同期进水口水质异常波动的情况。2025 年 6 月 16 日，旗生态环

境部门委托内蒙古奥博森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对垃圾填埋厂内西北角抽取积水位置的

积水坑选取 2 处点位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数据显示：1#点位汞 0.00082mg/L、2#点位汞

0.00022mg/L（限值≤0.001mg/L）；1#点位砷 0.0052mg/L、2#点位砷 0.0064mg/L（限值

≤0.1mg/L）；1#点位氨氮 31.4mg/L、2#点位氨氮 25.9mg/L（限值≤45mg/L）；1#点位

总氮 33.8mg/L、2#点位总氮 32.9mg/L（限值≤70mg/L）；1#点位总磷 0.57mg/L、2#点

位总氮 0.46mg/L（限值≤8mg/L）；1#点位化学需氧量 138mg/L、2#点位化学需氧量 76mg/L

（限值≤500mg/L），1#和 2#点位镍、铅、镉、六价铬、铜、锌、铬 7 项重金属均未检

出，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 4 间接排放的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要求。

综上所述，2025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科丽特公司将西乌珠穆沁旗生活垃圾填

埋场场区内的融雪水倾倒至华新雅居附近的管网井内的情况属实，倾倒废水为渗滤液的

情况不属实，故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将垃圾(含医疗垃圾)倾倒至 207 国道旁边”问题部分属实。

2025 年 6 月 16 日，旗政府组织 207 国道沿线涉及的苏木乡镇对 207 国道沿线进行

排查，并走访了沿线的群众，部分路段存在未及时收集清运的生活垃圾，为经过该路段

的车辆散落。同时，经向 207 国道沿线苏木乡镇群众了解，未收到科丽特公司将垃圾倾

倒至该国道旁边的情况反映。

另据核实，西乌珠穆沁旗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垃圾由聘请的有资质的华蒙鸿途(内蒙

古)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集并运送至专门的医疗垃圾处理场，经无害化处理后，使用医疗

垃圾处理场专用垃圾车运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有关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6 月 15 日，旗卫健委组织 3

个检查组再次对全旗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全流程开展专

项检查，医疗垃圾各环节管理规范、全流程闭环，未发现医疗废物违规处置或外流遗失

情况。

门及第三方机构，举

一反三加强医废收

集转运处置管理，认

真落实监管责任、企

业主体责任，确保规

范处置医疗废物。

3.2025 年 6 月

16 日，旗住建部门

已约谈科丽特公司

负责人，责令该公司

对现场工作人员加

强日常管理和教育，

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另外，旗住建部门依

据《西乌珠穆沁旗生

活垃圾综合处理运

营特许经营项目工

作考核评估方案》要

求，对西乌珠穆沁旗

科丽特环保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扣除相

应服务费。

4.在现有渗滤

液处理工艺基础上

增设一套蒸发结晶

处理设施，最终形成

结晶盐，省去浓缩液

回灌环节，实现生活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的全量化处理。

5.派驻专人对

生活垃圾填埋场进

行业务指导，加强对

生活垃圾填埋场和

渗滤液处理运行监

管。

6.定期对包括

国道 207 线的辖区

内各公路干线两侧

垃圾全面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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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西乌珠

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

南金山电厂东侧，1.现

场 16 眼井无任何手续；

2.村民无任何手续私自

埋设电缆；3.2017 年搭

建房屋违法建筑。

锡林郭

勒盟西

乌珠穆

沁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现场 16 眼井无任何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南金山电厂东侧”所指区域为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金山电厂对面、国道 306 线公路东侧。2024 年时该区域有

11 眼水井，其中 3 眼可以正常使用，井深为 10-12 米，为居民家用水井，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有关允许“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

之规定。剩余 8 眼井当时已无法使用但未拆除废弃井管，西乌珠穆沁旗水利局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对已废弃的 8 眼井实施了拆除封闭。2025 年 6 月 2 日，西乌珠穆沁旗组织

相关部门赴现场核实，经核实，该区域现有水井 3 眼，与 2024 年状况一致，无新增水井。

2.关于“村民无任何手续私自埋设电缆”问题属实。

经实地核查，目前该区域共有 2 段地埋电缆，其中一段长度为 145 米，是 2025 年 3

月西乌珠穆沁旗供电分公司为保证该区域用户正常用电施工铺设的，施工区域植被已恢

复，西乌珠穆沁旗供电分公司在未获得相关审批的情况下使用草原，西乌珠穆沁旗林草

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已处罚到位。另一段长度 20 米左右，

埋设时间较早（2015 年左右），上面的植被已恢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西乌珠穆

沁旗林草部门未进行处罚。

3.关于“2017 年搭建房屋违法建筑”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举报地原为饲料基地，属于国有土地。该区域房屋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

历经多年至 2017 年共有 67 户在此区域建房生产生活，其中，8 户房屋有产权证，其余

59 户房屋无产权证。

为加快城镇建设、完善城镇功能和提升城镇品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

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意见》（国发〔2015〕37 号）和

《内蒙古自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西乌珠穆沁旗人民

政府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印发《2017 年巴拉嘎尔高勒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

决定将原饲料基地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当时由于原饲料基地房屋建成时间较长、历史成

因复杂，为保障被拆迁人拆迁后生产生活、推动拆迁工作顺利开展，西乌珠穆沁旗人民

政府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按照国务院 2011 年 1 月 21 日公布施行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前，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

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与补偿”之规定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对于未经登记的建筑，应当按照市、县级

人民政府的认定、处理结果进行评估”之规定，将原饲料基地住户房屋分为历史形成有

产权和历史形成无产权两类房屋，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补偿标准，即有产权证的按类似新

建商品房住宅市场平均售价评估补偿，无产权证的按重置成本价评估补偿。当时西乌珠

穆沁旗人民政府按照无产权证类别征收吕某某家的房屋 1236.09 平方米及附属物若干，

并发放相应征收补偿款。

2017 年房屋被征收以后，吕某某在原址上又陆续搭建了一些建筑。2024 年自治区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时，核实当事人吕某某涉嫌违法占地共计 3422.51 平方米（房屋面积

294.56 平方米、菜地 427.4 平方米、临建简易彩钢棚面积 1698.11 平方米、硬化地面面

积 1002.44 平方米）。针对 1610 平方米违法建筑（固定建筑及其他设施），西乌珠穆沁

部分属

实

严格查处

违法行

为。

1.已于 2024 年

11月4日对废弃的8

眼井实施了拆除封

闭。

2.西乌珠穆沁

旗供电分公司在未

获得相关审批的情

况下使用草原，西乌

珠穆沁旗林草部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第六十五

条规定已处罚到位。

另一段长度 20 米左

右，埋设时间较早

（2015 年左右），

上面的植被已恢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六条：“违法行为

在二年内未被发现

的，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之规定，西乌珠

穆沁旗林草部门未

进行处罚。

3.严格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确保处

置到位。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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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立案调查，并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巴政罚决字〔2024〕第 2号），要求当事人

7 日内自行拆除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当事人于 2024 年 7 月 4 日签收执法

文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4 年 8 月 7 日向当事人下达了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要求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2024 年 12 月 19 日，当事人不服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已立案，但尚未明确开庭时间。针对剩余 1812.51

平方米违法占地，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启

动立案调查程序，2025 年 4 月 15 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停止违规

违法行为，自行拆除违规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由于当事人拒不履行，巴拉嘎尔高

勒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按照程序分别于 2025 年 5月 10 日、5月 21 日 2次向当事人下达《行

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当事人接到 2 次催告书后仍未拆除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直接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之规定，

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六个月）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建筑

物、构筑物，巴拉嘎尔高勒镇人民政府将依照相关司法程序向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吕某某在投诉人所反映区域的房屋于 2017 年已被依法依规征收，但 2017

年之后吕某某未经审批在原址上又搭建了一些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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